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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光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 

 
瑞华核字【2019】41040002 号 

 

 

光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对后附的光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力科技公司”）

2018 年度的《关于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说明》进行了专项审核。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127

号）的有关规定，编制《关于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说明》，并保证其真实性、完

整性和准确性，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实物证据、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

口头证言以及我们认为必要的其他证据，是光力科技公司管理层的责任。我们的

责任是在执行审核工作的基础上，对《关于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说明》发表审核

意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

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审核工作，该准则要求我们遵守中国

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计划和执行审核工作以对《关于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

说明》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执行审核工作的过程中，我们实施

了检查会计记录、重新计算相关项目金额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我们相信，我

们的审核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我们认为，光力科技公司 2018 年度的《关于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说明》在

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令第 127 号）的规定编制。 

 

 

通讯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永定门西滨河路 8 号院 7 号楼中海地产广场西塔 9 层 

Postal Address:9/F,West Tower of China Overseas Property Plaza, Building 7,NO.8,Yongdingmen Xibinhe 

Road, Dongcheng District, Beijing 

邮政编码（Post Code）：100077          

电话（Tel）：+86(10)88095588   传真（Fax）：+86(10)88091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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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审核报告仅供光力科技公司 2018 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

何其他目的。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霍春玉 

 

 

中国·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马静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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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说明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127

号）的有关规定，光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力科技公司”或“本公

司”）编制了 2018 年度的《关于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说明》。本专项说明仅

供本公司 2018 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使用，不适用于其他用途。 

 

一、公司简介 

1、历史沿革  

本公司系由郑州市光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 2010 年 8 月 31 日为基准日整

体变更设立的股份公司，2011 年 1 月 17 日取得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社会统一信用代码为 91410100170167831Q，法定代表人为

赵彤宇，公司注册地址及总部地址位于郑州高新开发区长椿路 10 号。 

2、经营范围 

本公司经批准的经营范围：传感器、变送器、检测（监测）仪器仪表及控制

系统、安全设备、环保设备、机电设备、防护装备研发、生产、销售及维护；系

统集成及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机械、电子产品的来料加工；仪器仪

表的检测与校验；从事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机电设备安装；计算机软件开

发；计算机系统服务；计算机硬件技术开发、制造、销售、技术咨询及技术服务；

通信设备的制造、销售及技术服务；房屋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本公司业务性质和主要经营活动 

本公司所属行业为专用仪器仪表制造行业。本公司及各子公司主要从事安全

生产及节能监控类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半导体加工、以及研发、生产和销

售用作精密工程原件的精密机器等。 

 

二、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及审批核准、实施情况 

1、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简介 

根据光力科技公司 2016年 12月 15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

案》，光力科技公司与各方签订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光力科技公司拟以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邵云保、邵晨合计持有的常熟市亚邦船舶电气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亚邦船舶公司”）100.00%的股权。亚邦船舶公司 100.00%



4 

 

股权的交易价格参考评估机构收益法的评估结果并经各方友好协商，确定为人民

币 17,600.00 万元。其中，光力科技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份方式支付 15,100.00 

万元，占交易对价的 85.80%；以现金方式支付 2,500.00 万元，占交易对价的 

14.20%。交易完成后，光力科技公司将持有亚邦船舶公司 100.00%股权。 

2、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审批核准程序 

因筹划重大事项，光力科技公司股票自 2016 年 10 月 10 日起停牌。  

2016 年 12 月 9 日，亚邦船舶公司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将邵云

保、邵晨两名自然人股东所持亚邦船舶公司合计 100%的股权转让予光力科技公

司，光力科技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支付交易对价。  

2016 年 12 月 15 日，光力科技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非公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相关议案。同

日，光力科技公司与邵云保、邵晨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协议》。  

2017 年 1 月 20 日，光力科技公司召开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非公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相关议案。  

2017 年 3 月 16 日，光力科技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

案，取消了原方案中的募集配套资金事项。  

2017 年 6 月 27 日，光力科技公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邵云

保、邵晨两名自然人合计持有的亚邦船舶公司 100%股权的交易事项取得中国证

监会的核准。 

3、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实施情况 

（1）本次购入资产的过户情况 

常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了亚邦船舶公司的股权变更，并于 2017年 7 月 

7 日换发了新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81788880276D）。亚

邦船舶公司 100%股权已过户登记至光力科技公司名下。 

（2）现金对价支付情况 

光力科技公司按照《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相关约定，于 

2017 年 7 月 18 日，以自有资金向邵云保、邵晨支付现金对价 2,500.00 万元。 

（3）发行验资情况 

2017 年 7 月 12 日，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郑州光力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验资报告》（瑞华验字

[2017]41120004 号），对新增股份作了验资。 

（4）证券发行登记等事宜的办理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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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

确认书》，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于 2017 年 7 月 17 日受理

光力科技公司递交的发行股份登记申请。本次交易合计向邵云保、邵晨发行股份

7,531,172 股，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光力科技公司向深圳证券

交易所申请办理前述新增股份的上市手续，上市时间为 2017 年 7 月 31 日。 

（5）注册资本变更情况 

2017 年 9 月 4 日，光力科技公司完成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

由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光力科技公司注册资本由

“18,481.00 万元”变更为“19,234.1172 万元”。 

 

三、基于重大资产重组的盈利预测的相关要求 

2016 年 12 月 15 日，光力科技公司与邵云保、邵晨签订了《郑州光力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与邵云保、邵晨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2017 年 1 月 4 日，邵云保、 

邵晨鉴于光力科技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其持有的亚邦船舶

公司的 100%股权，签署了《承诺函》。 

1、关于未来业绩承诺及补偿 

（1）补偿期限：邵云保、邵晨承诺，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当年及其后两个会

计年度为利润补偿期间，即 2017 年、2018 年及 2019 年。 

（2）承诺净利润：邵云保、邵晨承诺，亚邦船舶公司在 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分别实现的合并报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1,500 万元、1,775 万元、1,975 万元（以下简称“承诺净利

润”），且亚邦船舶公司 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当期（补偿协议项下

当期，是指承诺年度内每一个完整的会计年度，即从当年的 1 月 1 日起至当年

的 12 月 31 日）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不低于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所述“净

利润”与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载明的净利润口径一

致，均指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若光力科技公司在承

诺年度内或承诺年度之前存在以其自有资金投入亚邦船舶公司之情形，则承诺净

利润为亚邦船舶公司于承诺年度内每一年度预计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

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减去前述光力科技公司已向亚邦船舶公司投入资金的资金

成本后的金额，且前述投入资金的资金成本为光力科技公司已投入资金的利息

（利息以光力科技已投入资金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3）补偿及其方式：邵云保、邵晨同意，在承诺年度内每一年度，若亚邦

船舶公司实现的合并报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当期期末累

积实际净利润低于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的，对光力科技公司进行补偿。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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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包括股份补偿和现金补偿，并按照下列顺序进行补偿：(1) 邵云保、邵晨

以其在本次交易中认购的但尚未出售的光力科技公司股份进行补偿；(2)若前述

股份补偿不足以补偿的，差额部分由邵云保、邵晨以自有或自筹现金补偿。前述

补偿实施期间，光力科技公司若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

除息行为，邵云保、邵晨在本次交易中认购光力科技公司股份的总量将作相应调

整，补偿的股份数量也相应进行调整。邵云保、邵晨对光力科技公司进行的补偿，

不应超过光力科技公司实际支付给邵云保、邵晨的标的资产收购对价。 

2、减值测试及补偿 

在承诺年度届满后，光力科技公司委托一家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

事务所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要求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减值

测试报告》。如果：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已补偿股份总数×发行价格+已补偿现

金，则邵云保、邵晨应对光力科技公司另行补偿，即邵云保、邵晨以其在本次交

易中认购的但尚未出售的光力科技公司股份进行补偿，不足部分由邵云保、邵晨

以自有或自筹现金补偿。期末减值额为标的资产最终交易总价减去承诺年度届满

时标的资产的评估值并扣除承诺年度内亚邦船舶公司增资、减资、接受赠与以及

利润分配等因素对标的资产价值的影响。 

 

四、盈利情况及盈利预测结果 

1、2018 年度亚邦船舶公司的利润完成情况 

2018 年度亚邦船舶公司的营业利润 20,672,056.42 元，营业外收入

316,347.92 元、营业外支出 336,965.53 元，利润总额为 20,651,438.81 元，所

得税 2,588,075.16 元，净利润 18,063,363.65 元。 

2、净利润调整为标的资产盈利预测的方法 

将非经常性损益（营业外收入 316,347.92 元、投资收益 106,240.47 元、营

业外支出 336,965.53 元）及所得税影响予以扣除。 

扣除营业外收入及投资收益的税后净额 359,200.13 元（全部属于应税收

入），增加营业外支出税后净额 306,965.53 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52,234.60 元后的净利润为 18,011,129.05 元。 

3、2018 年度标的资产盈利预测的实现情况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实际数 预测数 差额 完成率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18,011,129.05 17,750,000.00  261,129.05  101.47% 

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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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基于重大资产重组的 2018 年度盈利预测利润数与本公司 2018 年度

实际实现的利润数之间不存在重大差异。 

 

光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九年三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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